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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343) 

 

 

更改香港之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文化傳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

於香港之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將由二零一七年六月十六日起更改為香港金

鐘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 15 樓 1502 室。 

 

 

 
 承董事會命 

 文化傳信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關健聰 

 

 

香港，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三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周麗華女士（副主席兼執行董事）；關健聰先生、鄧宇輝先
生、鄧烱泉先生及陳文龍先生（均為執行董事）；及范駿華先生、陳立祖先生、賴強先
生及吳英女士（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僅供識別 

 


